202  -202  学年“劳动教育”课程实践环节指导教师教学工作量申报表
填报说明：
1. 申报条件：
（1）指导教师为我校专任教师（含实验技术人员）。
（2）所指导的劳动实践，属于本学年开课、独立设置（非依托原有专业教育活动开展）、与专业教育密切相关的“劳动教育”课程实践环节，且未以其他形式认定过指导教师工作量或给予过补贴。
（3）所提供的指导，属于劳动实践开展所必需的，与专业教育高度相关的知识、技能指导。
2. 计算办法：专任教师及实验技术人员均参照《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实践教学工作量计算规则》（下表中简称《计算规则》）中“实习（实训）教学工作量”计算。
3. 原则上，当学年开展的劳动实践项目应于当学年实践教学周结束前完成申报；暑假期间开展项目最迟不晚于下一学年开学第1周结束前申报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4. 教务部汇总各教学单位申报材料后送学校审核，计入指导教师当学年的教学工作量。


申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

	序号
	指导教师姓名
	教师类型
（专任教师/
实验技术人员）
	指导项目
（应与开课计划一致）
	指导内容
（简要概述）
	指导时间
（应说明具体日期或区间）
	指导时长
（学时数/天数，
请注明单位）
	指导人数
	指导形式
（应与《计算规则》中的类型一致）
	教学工作量
（标准课时）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教学工作量合计（标准课时）
	

	申报单位意见：
申报材料属实，同意申报。
主管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